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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培训容量统计表

单位： 省（区、市）卫生计生委 （盖章）

省份 培训基地名称

专业基地及协同单位 3年培训总容量

培训容
量合计

全科专业基层实践基地

其他说
明

专业基地 协同单位

名称

是否是培
训基地的
基层实践
基地（若
是请打
“√”）

名称

培训基地是否
有该专业基地
（若有请打
“√”）

培训总容量
（若无该专业
基地，则该栏

不填）

名称

是否有该
专业基地
（若有请
打“√”）

培训总容量
（若无该专
业基地，则
该栏不填）

例：

安徽省
安徽省宿州市

立医院
精神科

宿州市第二

人民医院
√ 7 7

安徽省
安徽省宿州市

立医院
全科 √ 60

宿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
√ 30 90

宿州市埇桥区南

关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

注：1.专业基地培训容量为各专业基地 3 年招收住院医师（含在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总容量；

2.均不含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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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3-2018 年临床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医学生招生、毕业生数量统计表

单位： 省（区、市）卫生计生委 （盖章）

序

号
年份

招生数（人） 毕业生数（人）

本科 专硕 本科 专硕

临床医学类专

业（人）

口腔医学本科

（人）

临床医学类

（人）
口腔医学（人）

临床医学类专

业（人）

口腔医学本科

（人）

临床医学类

（人）
口腔医学（人）

1 2013 年

2 2014 年

3 2015 年

4 2016 年

5 2017 年

6 2018 年

注：1.2018 年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本科生招生数填写计划数；

2.临床医学类包括临床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眼视光医学、精神医学、放射医学、儿科学；

3.均不含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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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2021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需求统计表

单位： 省（区、市）卫生计生委 （盖章）

序

号
年份

本地培训需求（人）
代培需求

（请代培省份及人数，如：请上海（100 人））
合计（人）

住院医师

（不含专硕研究生）
专硕研究生 合计

1 2019 年

2 2020 年

3 2021 年

注：填写数据不含中医



附件 4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基地

培训容量核算参考方法

专业基地容量核算为各专业基地 3 年招收住院医师（含

本院住院医师、外单位委派住院医师、面向社会招收的住院

医院和在读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总容量。各专

业基地容量的测算为多因素的计算方法，各种因素计算后的

结果取最小数值，商取整数，非四舍五入。

一、内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内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6；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3。

（二）说明：“6”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

定标准（试行）》的内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

院医师管床数≧6 张。

二、儿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儿科有效床位数/3；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二）说明：“3”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

定标准（试行）》的儿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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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医师管床数≧3 张；儿科有效床位数=上一年度儿科病人的

总住院天数/365 天。

三、急诊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急诊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

/3；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3.工作量：上一年度急诊科总病例数/5000；或上一年

度急诊科抢救总病例数/80。

（二）说明：

1.“3”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急诊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床

数≧3 张，总床位数包括抢救室及观察室的床位数。

2.“5000”和“30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

容与标准（试行）》的急诊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师

每年需完成的最低病例数。

3.国家级示范基地或国家级骨干师资培训基地或国家

级急诊医学专培基地的专业基地容量可酌情增加，但增加量

不超过以上方法测算出的总容量的 1/4；近 3 年培训的急诊

住院医师及专硕研究生参加住培结业考试通过率低于所在

省市的平均值的专业基地容量可酌情减少，但减少量不超过

以上方法测算出的总容量的 1/4。

四、皮肤科

（一）测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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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床位数：皮肤科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2×

3；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1。

（二）说明：

1.“2”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皮肤科培训细则中规定住院医师轮转病房 6 个月需

至少完成住院病例 36 份，计算得出每年的基地容量为床位

数/2。“×3”是指 3 年的专业基地总容量。

2.皮肤科的特点是大门诊，小病房，大多数的病种可以

在门诊进行培训教学，只有少数病种需要住院患者教学，故

而在测算住培专业基地容量时不能完全照搬内科的方法与

理念。

五、精神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专业基地实际可用临床培训的精神科床位数

×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6/2.25×3；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二）说明：

1.“6”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精神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床

数≧6 张;“2.25”是指精神科有 9 个月在综合医院轮转，实

际在精神科专业基地的轮转年限为 2.25 年；“×3”是指 3

年的专业基地总容量。

2.专业基地培训容量以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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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基线，即在床位数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实际招生数和保

有量，必须符合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

六、神经内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神经内科有效床位数/3；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二）说明：

1.“3”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神经内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

床数≧3 张；神经内科有效床位数=神经内科总床位数×床位

使用率，85%≦床位使用率≦100%。

2.以上标准必须同时具备。根据培训质量可适当增减：

连续三年结业考核通过率为 100%，可增加 2 个名额；上一年

结业考核通过率低于 90%，下一年减少 2 个名额。

七、全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已设立全科医学科的，全科医学科总床位数

×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3×6。

2.指导医师人数：

（1）临床全科基地：全科医学科注册（或加注）全科

医学执业范围且取得省级及以上全科师资合格证人数×2×

6；

（2）临床基地其他主要科室（内科、神经内科、外科、

儿科、急诊科等）：指导医师人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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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层实践基地：符合带教条件、注册全科医学执

业范围且取得省级及以上全科师资合格证人数×4。

（二）说明：

1.“全科医学科总床位数/3×6”中的“3”是根据《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的全科专业基地

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床数≧3 张；“×6”是根据

临床轮转期间全科医学科要求病房轮转 2 个月，全年可安排

6 轮次。暂未设立全科医学科的，仅 2018 年仍可按挂靠科室

床位数核定；2019 年起，均按全科医学科床位数核定。

2.“临床基地指导医师人数×2×6”中的“×2”是根

据临床轮转期间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不超过 1:2；“×

6”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的全

科培训细则中要求住院医师在全科轮转 2 个月，全年可安排

6 轮次。

3.临床基地其他主要科室（内科、神经内科、外科、儿

科、急诊科等）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也为 1:2，可按

全科医学科核定方法确定该科指导医师数量，数量不足的相

应减少基地招生人数。

4.“基层实践基地的指导医师人数×4”是根据基层实

践期间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不超过 1:2，全科医疗服

务时间 6 个月，全年可安排 2 轮次；“基层实践基地预防保

健科指导医师人数×2”是根据基层实践基地预防保健科轮

转期间，指导医师人数与培训对象的比例不超过 1:2，按目

前轮转 1 个月的要求，至少应有 1 名取得省级及以上全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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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格证的指导医师。

5.一个临床轮转基地可联合不超过 2 个基层实践基地，

临床基地的招收数量为其所有基层实践基地核定招生数量

之合；当一个有基层实践基地多个合作的临床轮转基地时，

则各临床基地的招收数量平均分配该基层实践基地核定招

生数量。

八、康复医学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康复医学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

率/5；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二）说明：“5”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

定标准（试行）》的康复医学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

名住院医师管床数≧5 张，床位使用率≧85%。

九、预防医学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在临床主要科室轮转期间，轮转科室的总床

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6；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

（1）临床专业基地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1；

（2）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专业基地指导医师与培

训对象的比例≧1:2；

3.工作量：上一年度的日均门诊量/20。

（二）说明：



13

1.“6”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预防医学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

管床数≧6 张。

2.“2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预防医学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师每日需

完成的最低门诊量。

3.预防医学科为新设置专业，近几年招收的住院医师数

量很少，反映出当前临床医学生参加预防医学科住培的积极

性低。考虑到预防医学科处于探索起步建设阶段，主要任务

是在试行期间尽快完善培训内容和方法等，应控制招生规

模，因此建议满足以上条件的专业基地，3 年的最大容量也

不宜超过 10 人。

十、外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在外科住培需要轮转的科室中，床位数最少

的科室其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6×2)；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1。

3.工作量：收集基地最近三年所完成的医疗工作量并取

平均值，外科培训细则中规定的每个病种的总病例数、每种

操作的总操作例数、每种要求完成的手术的总手术例数分别

除以（住院医师需完成的最低例数×2）；

（二）说明：

1.“6”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外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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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

2.“×2”是鉴于基地相关科室的床位数和医疗工作量

需同时兼顾多种类型的毕业后医学教育（如专硕、专博、专

培人员）的需求，以及继续医学教育（如医师进修）等的需

求，因此床位数、病例数量、操作数量、手术数量均应达到

住院医师培训需求的最低数量×培训对象人数的两倍以上

方有可能保证每位培训对象能够有足够的学习机会。

3.上述三点测算因素必须同时满足，测算结果仅为外科

住培基地招收培训对象的参考上限，如实际培训过程中，床

位、师资、病种和病例数量、操作种类和数量、手术种类和

数量难以满足全体培训对象的培训需求，必须酌情减少招收

数量。

十一、外科-泌尿外科

（一）测算方法：

1.床位数：泌尿外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

/（3×2）；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3.工作量：本专业基地近三年完成的总病例数、操作总

例数、手术总例数/（住院医师需完成的本专业最低例数×

2）。

（二）说明：

1.“3”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泌尿外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

床数≧3 张，床位使用率≧85%，平均住院日不超过 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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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是鉴于基地的床位数和医疗工作量需同时兼

顾多种类型的毕业后医学教育（如专硕、专博、专培人员）

的需求，以及继续医学教育（如医师进修）等的需求，因此

床位数、医疗工作量均应达到住院医师培训需求的最低数量

×培训对象人数的两倍以上方有可能保证每位培训对象能

够有足够的学习机会。

十二、外科-胸心外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胸心外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

率/（4×2）；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二）说明：

1.“4”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胸心外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

床数≧4 张。

2.“×2”是鉴于基地的床位数和医疗工作量需同时兼

顾多种类型的毕业后医学教育（如专硕、专博、专培人员）

的需求，以及继续医学教育（如医师进修）等的需求，因此

床位数、医疗工作量均应达到住院医师培训需求的最低数量

×培训对象人数的两倍以上方有可能保证每位培训对象能

够有足够的学习机会。

3.为提高培训质量，如当年该基地考核未通过人数为 N，

则下一年招录名额减少 N 名；如当年考核通过率为 100%或排

名第一，则下一年度招录可增加 1 个名额，但总数不得超过



16

以上规定。

十三、外科-神经外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神经外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

/（5×2）；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3.工作量：上一年度手术（含介入）总例数/（100×2）。

（二）说明：

1.“5”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神经外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

床数≧5 张。

2.“10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神经外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师每年需完

成的最低手术例数。

3.“×2”是鉴于基地的床位数和医疗工作量需同时兼

顾多种类型的毕业后医学教育（如专硕、专博、专培人员）

的需求，以及继续医学教育（如医师进修）等的需求，因此

床位数、医疗工作量均应达到住院医师培训需求的最低数量

×培训对象人数的两倍以上方有可能保证每位培训对象能

够有足够的学习机会。

4.如为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则基地容量应根据招

收的专培医师数量而相应减少；如为博士培养点，则基地容

量应根据招收的专业博士研究生数量而相应减少。

十四、外科-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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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整形外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

/（5×2）；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3.工作量：本专业基地近三年完成的总病例数、操作总

例数、手术总例数/（住院医师需完成的本专业最低例数×

2）。

说明：

1.“5”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整形外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

床数≧5 张。

2.“×2”是鉴于基地的床位数和医疗工作量需同时兼

顾多种类型的毕业后医学教育（如专硕、专博、专培人员）

的需求，以及继续医学教育（如医师进修）等的需求，因此

床位数、医疗工作量均应达到住院医师培训需求的最低数量

×培训对象人数的两倍以上方有可能保证每位培训对象能

够有足够的学习机会。

3.整形外科在各地区、不同医院间发展不平衡。有些医

院整形外科和烧伤外科合并为一个科室（整形烧伤科）。需

要综合评估各基地的资质，合理的分配招录的名额。可根据

招录情况允许不超过 20%的浮动；结业考核通过率在平均值

以下的基地，减少招录 20%。

十五、骨科

（一）测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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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床位数：骨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4

×2）；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3.工作量：上一年度月平均收治病例数/（10×2）。

（二）说明：

1.“4”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骨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床数

≧4 张。

2.“×2”是鉴于基地的床位数和医疗工作量需同时兼

顾多种类型的毕业后医学教育（如专硕、专博、专培人员）

的需求，以及继续医学教育（如医师进修）等的需求，因此

床位数、医疗工作量均应达到住院医师培训需求的最低数量

×培训对象人数的两倍以上方有可能保证每位培训对象能

够有足够的学习机会。

3.“1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骨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师每月需完成的

最低病例数。

十六、小儿外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儿外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床位使用率/4；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1。

（二）说明：“4”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

定标准（试行）》的小儿外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

住院医师管床数≧4 张，床位使用率≧90%；平均住院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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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妇产科

（一）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2.工作量：上一年度月均住院病例数/20。

（二）说明：“2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

与标准（试行）》的妇产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师每

月需完成的最低病例数。

十八、眼科

（一）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2.工作量：上一年度月均出院病例数/10×2；

（二）说明：

1.“1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眼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师每月需完成的最

低病例数。

2.“×2”是考虑到眼科的住院医师病房与门诊均需轮

转，上一年度月均出院病例数除以 10 为病房容量，再此基

础上乘以 2 为病房和门诊的总容量。

3.连续 3 年无招录的基地建议停招。

十九、耳鼻喉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耳鼻喉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率

/3；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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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量：上一年度住院病人的手术总例数/100。

（二）说明：

1.“3”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

行）》的耳鼻喉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

床数≧3 张。

2.“10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耳鼻喉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师每年需完成

的最低手术例数。

二十、麻醉科

（一）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2.工作量：麻醉科各亚专业上一年度完成的病例数/每

位住院医师需完成的最低例数×3。上述计算后的 11 个麻醉

科亚专业中的最小数值为麻醉科专业基地总容量。

（二）说明：

1.“×3”是指 3 年的基地总容量。

2.为了保证住院医师的培训质量、严格过程管理，每个

麻醉科专业基地（如有协同基地，则包含协同基地内所有医

院的师资和亚专业量）每年招收的住院医师数量应同时满足

以上三条。

3.基地每年招收人数需≧3 人。

二十一、医学检验科

（一）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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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量：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医学检验科培训细则中规定的住院医师每年需完成

的检验专业报告工作量测算，基地的年专业报告例数不同，

基地总容量也不同，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1）年专业报告工作量为 100 万-150 万：基地总容量

为 15 人；

（2）年专业报告工作量为 150 万-200 万：基地总容量

为 30 人；

（3）年专业报告工作量为 200 万以上：基地总容量为

45 人。

二十二、临床病理科

（一）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2.工作量：上一年度的病理组织学诊断总例数/3000。

（二）说明：“300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

容与标准（试行）》的临床病理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

院医师每年需完成的病理组织学诊断最低例数。

二十三、放射肿瘤科

（一）测算因素：

1.床位数：放射肿瘤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用

率/4；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1。

（二）说明：“4”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放射肿瘤

科专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床数≧4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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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放射科

（一）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2.工作量：

（1）专业报告工作量:

①日均报告 X 线总例数/30；

②日均报告 CT 总例数/30；

③日均报告 MRI 总例数/10。

（2）技能操作工作量：胃肠道造影日均检查例数/3。

（二）说明：

1.“30”和“10”是指每人每日需完成的基本量；根据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的放射科培训细则中规

定：每位住院医师每日至少完成专业诊断报告 X 线 20 份、

CT 20 份、MRI 5 份，以此作为基数，每人每日需完成的基

本量=基数+（基数×50%）。

2.对于无胃肠道造影的基地，不做数目要求，不作为强

制条件。

3.为提高培训质量，如当年该基地结业考核未通过人数

为 N，则下一年度招录名额减少 N 名。

二十五、超声医学科

（一）测算因素：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

1. 医学院附属医院及省立或直辖市立医院，指导医师

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3；

2. 其他类型或级别医院，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



23

≧1:2。

（二）说明：

1.进修医师等其他人员较多的基地，应酌情减少招生数

量；每个专业基地须每年至少招收 1 名住院医师。

2.由于超声科工作量很大，故不考虑按工作量计算基地

容量，按照指导医师数量来测算的方法较为合理和符合实

际。

二十六、核医学科

（一）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2.工作量：核医学专业基地上一年度诊疗总病例数

/800。

（二）说明：“80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

与标准（试行）》的核医学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

师每年需完成的最低病例数。

二十七、医学遗传科

（一）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2；

2.工作量：医学遗传科年门诊量/1000。

（二）说明：

1.“1000”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医学遗传科培训细则中规定：每位住院医师每年需

完成的最低门诊量。

2.为提高培训质量，如当年该基地结业考核未通过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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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则下一年度招录名额减少 N 名；如当年考核通过率为

100%或排名第一，则下一年招录可增加 1 个名额，但总数不

得超过以上规定；连续 3 年无招录的专业基地建议停招。

二十八、口腔科

（一）口腔全科、口腔内科、口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

1.测算因素：

（1）牙综合治疗台数: 每个专业基地的牙综合治疗台

数×上一年度治疗台的使用率/0.5；

（2）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3。

2.说明：“0.5”是指两个住院医师占用一个牙综合治疗

台。

（二）口腔颌面外科

1.测算因素：

（1）牙综合治疗台数: 每个专业基地的牙综合治疗台

数×上一年度治疗台的使用率/0.5；

（2）床位数：颌面外科总床位数×上一年度的床位使

用率/3；

（3）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3。

2.说明：

（1）“0.5”是指两个住院医师占用一个牙综合治疗台。

（2）“3”是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口腔颌面外科专

业基地认定细则中规定每名住院医师管床数≧3 张。

（三）口腔病理科

测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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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3。

2.工作量：基地总容量应小于基地年均接收标本总量与

住院医师年均需完成的最低接收标本量之比。根据《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的口腔病理科培训细则

中规定的住院医师每年需完成口腔病理工作量测算，基地的

石蜡切片诊断、冰冻切片诊断、免疫组化辅助诊断的例数不

同，基地总容量也不同，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1）如基地的石蜡切片诊断例数≧1000 例/年、冰冻切

片诊断≥200 例/年、免疫组化辅助诊断≧50 例/年：基地总

容量为 6 名；

（2）如基地的石蜡切片诊断≧1500 例/年、冰冻切片诊

断≥400 例/年、免疫组化辅助诊断≧100 例/年：基地总容

量为 9 名。

（四）口腔颌面医学影像科

测算因素：

1.指导医师与培训对象的比例：≧1:3。

2.工作量：根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

行）》的口腔颌面医学影像科培训细则中规定的住院医师每

日需完成的专业工作量测算，基地的日检查例数不同，基地

总容量也不同，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1）日检查例数（包括门诊、急诊、住院患者）大于

200 人次，基地总容量为 6 名；

（2）日检查例数每增加 100 人次基地总容量可增加 3

名。


	关于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培训容量统计和培训需求调查的函
	12
	121
	122

	关于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培训容量统计和培训需求调查的函final

